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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教督文〔2020〕3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伍平伟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
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关于开展“公参民”治理暨中小学招生收费 
专项督导自查报告 

 
市政府教育督导室： 

大渡口区教委根据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

督导室关于开展全市“公参民”治理暨中小学招生收费专项督导工

作的通知》（渝教督函〔2021〕3号）的要求，开展“公参民”治理

暨中小学招生收费专项督导检查，现将自查情况函报如下： 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大渡口区现有中小学、幼儿园 103所，其中，公办校（园）

45所，民办校（园）58所（其中，民办幼儿园 55所，民办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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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所，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，民办小学 1所）。幼儿园在校生

14662人，中小学在校学生 41453人，共计 56115人。 

二、“公参民”治理暨中小学招生收费自查情况 

（一）“公参民”治理推进情况 。 

我区“公参民”整治工作涉及三所学校，即大渡口区佳兆业小

学、佳兆业中学和巴渝学校。从 2021年开始，按上级文件要求积

极开展了“公参民”整治工作。 

1．建立联动机制，形成整改合力。2021年 3月以来，在对“公

参民”学校办学及运行现状做了深入调研的前提下，区委、区政府

多次组织区教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住建委、网信办、

信访办等部门召开专题研究会和工作协调会，成立了整改工作领

导小组，拟定了《大渡口区“公参民”学校专项治理方案》《关于佳

兆业中小学转设公办学校招生工作方案》《大渡口区“公参民”学校

重点问题整改落实方案》等。 

2．坚持目标导向，实施分类整治。一是按照我区“公参民”

学校治理方案，经与公参民学校产权方、学校投资人反复沟通协

商，佳兆业中小学产权方佳兆业公司已明确同意将学校移交区政

府转设为公办学校，目前正在推进移交事宜，并着力保证转公过

渡期教师队伍稳定，学校运行平稳；二是巴渝学校明确继续保持

民办性质，将按方案逐步撤出公办教师及管理团队，目前正在推

进巴渝学校国有股权处置工作，并初步形成了《巴渝学校国有资



― 3 ― 
 

产出资股权转让方案》。 

3．明确经费保障，确保平稳整治。对转设为公办学校的佳

兆业中小学，从 2021年秋季学期起，所有在校学生收费均按公办

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执行，教师待遇、运转及发展等经费全部由

区政府保障，并确保 2023年 8月 31前，经费保障水平不降低、

教师待遇不降低。 

（二）中小学规范招生情况。 

1．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明招生纪律，切实规范招生行为。区

教委多次召开学校主要负责人招生工作会议，强调要有大局意识

和责任意识，要严格遵守教育部、市教委文件规定，完善招生制

度，规范学校招生行为，维护教育公平，并加强学籍管控，实行

招生计划与学籍管理等额挂钩，严禁违规挂靠学籍，人籍分离。 

2．狠抓落实，多手段严查违规招生行为。区教委在招生工

作重要时段、重要环节加强监管，通过明察暗访、审计监督、日

常检查等手段，进一步加强对招生、送生学校的督查力度。各学

校主要负责人动态掌握本校招生、送生情况，及时在全体教职工

大会、班子会上传达招生工作政策和要求，确保我区招生工作规

范有序推进。 

3．强化问责，严格落实责任追究。区教委将规范招生行为

纳入对学校年度工作实绩考核，实行考核结果与学校绩效挂钩的

制度。同时，区教委对招生工作实施问责机制，对在招生工作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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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教育部、市教委文件要求的学校及有关负责人和当事人，视

情节轻重给予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、党纪政纪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随着我区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和

监管强化，目前，各学校无超计划、跨区域招生等违规现象，整

个招生工作做到了公开、透明、规范，平稳有序。 

（三）中小学规范收费情况。 

1．严格规范中小学收费行为。加强中小学学费、服务性收

费和代收费管理，切实规范收费行为，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

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，认真落实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。 

2．切实保障普高学校正常运转。根据市财政局、市教委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公办普通高中经费保障的通知》（渝财教〔2019〕186

号）“各区县要切实履行投入主体责任，按照“核定收支，差额补

助”办法，足额落实保障人员经费、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、新高

考综合改革等资金”的要求，自 2021年起，我区将通过“三个一点”

的方式化解取消择校费后普通高中运转经费不足的问题，即财政

“补一点”，区财政按照“核定收支，差额补助”的原则，专项补助

普通高中运转经费缺口；教委“挤一点”，区教委通过统筹教育收

费收入等经费，向两所普高学校予以适当倾斜；学校“省一点”，

要求学校进一步压缩运转经费、减少不必要的支出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，保障普通高中正常运转和发展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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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公参民”清理情况复杂、社会稳定压力大。 

主要表现在：一是佳兆业中小学转设公办后，学校招生范围

及方式将引发社会高度关注。2021年正处于转公过渡期，佳兆业

中小学主要是接收楼盘协议入读子女，但与此同时，周边楼盘业

主以多种方式强烈地表达了希望划入佳兆业中小学招生范围的诉

求，但学校本身配建规模较小，能承接的招生范围极其有限，因

此学校正式转公后，学校招生范围及方式将成为关注热点。二是

巴渝学校继续保持民办性质，按照整改要求，学校的帮扶教师及

管理团队将于 2023年 8月 31日前全部退出，同时还需自筹资金

完成国有资产部分的转让，因此，短期内学校将面临较大的办学

压力。 

（二）周边区县名校“掐尖”乱象依然十分严重。 

近几年来，随着生源竞争的日益激烈，我区品行兼优的优质

生源流失非常严重，严重扰乱了我区正常的招生秩序，违背了教

育公平原则。每年义务教育小升初阶段的优质生源被周边区县名

校通过提前录取，掐尖录取近 200人，流失率 40%左右；初升高

阶段中考前 400名被掐尖近 300人，流失率 75%左右，数据可谓

触目惊心，使得我区大部分学校步履维艰，生存困难，严重破坏

了我区的教育生态平衡，严重阻碍了我区办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。 

（三）2020 年普通高中存在收取择校费情况。 

    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和调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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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市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渝财综〔2019〕61 号）规

定，全市已取消普通高中择校费收费项目。2020年我区两所普通

高中共计招收捐资助学学生 259名，收取捐资助学费 837、68万

元。我区按照市财政局、市教委《关于做好普通高中学校违规收

取“择校费”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财发〔2020〕49 号）要求，

学校收取的择校费已及时缴入区财政金库，统筹用于支持我区高

中教育事业发展。 

四、下一步措施 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过程监管，确保“公参民”治理平稳有效。 

针对佳兆业中小学，一是继续加强与佳兆业公司对接，尽快

完成资产移交及机构转设工作，并将法人财产权过户到学校名下；

二是科学制定招生工作方案，切实保障学校招生入学平稳过渡。 

针对巴渝学校，一是重点指导督促巴渝学校按照国有资产管

理相关政策完成国有资产转让；二是指导并督促巴渝学校于今年

6 月前全面介入学校教育教学管理；三是加强对巴渝学校教育教

学管理、教师发展、育人质量的关注，帮助巴渝学校提高质量，

扩大影响，促进学校健康发展。    

（二）进一步细化招生措施，确保招生行为规范有序。 

一是完善招生制度，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入学。严格按照教育

部、市教委关于义务教育学生入学的相关规定，实行本区户籍适

龄学生“三对口”划片就近免试入学。非本区户籍适龄学生按“购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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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、积分排序”的原则，依次报名入学。加强学校招生行为管理，

严禁将学生成绩作为入学报名条件，招生过程从政策公布、信息

咨询、到网上报名和录取，做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有序。 

二是高中阶段坚持全面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原则，按计划招

生。我区高中学校依据初中毕业测试水平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综

合录取，严格遵守招生纪律、执行招生计划，严禁违反规定预录

学生、收取费用；严禁违规跨区域组织“掐尖”招生考试。 

三是开展教育“组合拳”式综合治理，完善教育生态环境管理

体系。加强干部思想形态管理，根本扭转名校送生意识；规范学

校教师绩效考核方案，杜绝名校送生奖励等违规行为；完善以流

失率为核心的综合考核指标体系，并将生源流失纳入学校综合考

核；严厉打击学校、教师参与生源买卖等违法活动，对涉及生源

买卖等违法活动的相关人员依法依规处理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，确保学校合法收费。 

加强学校管理干部业务培训，建立中小学规范收费长效监督

管理机制，强化日常监督管理，将违规收取择校费纳入对学校年

度考核的“一票否决”，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。  

特此报告。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  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     2021年 7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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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党政办          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 


